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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代理商條例》《旅行代理商條例》《旅行代理商條例》《旅行代理商條例》 ((((第第第第218218218218章章章章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你曾於㆓零零㆓年㆔月㆓十六日就㆖述事宜發電郵予本局的方李

麗 女士。我得悉委員會關注到私㆟會所舉辦的體育和康樂旅遊活動是

否符合《旅行代理商條例》的規定和是否有需要修訂法例、訂定豁免範

圍或發出指引。我們希望在此澄清旅行代理商的定義，以供委員參考。

《旅行代理商條例》是否適用於私㆟會所

《旅行代理商條例》是規管以替他㆟獲取前往香港以外㆞方的載

運或在香港以外㆞方的住宿服務為業務的外遊旅行代理商，這些業務的

經營者必須領取旅行代理商牌照。這個規管範疇，很典型㆞適用於按《

旅行代理商條例》所訂定的形式而提供的服務，並以此作為其核心業務

的旅行代理商。

我們了解到有些機構的核心業務與旅行代理商有別，但這些機構

間㆗或需為他㆟安排在香港以外㆞方的載運和住宿，以作為其核心業務

的附帶服務。我希望在此澄清，《旅行代理商條例》無意把這些機構納

入規管範圍，因為他們不是經常性㆞以安排有關服務／活動作為這些機

構的日常業務。根據這項原則，為會員提供會所設施及服務，並以此作

為其核心業務的私㆟會所，即使間㆗需要安排載運或住宿服務，㆒般來

說，亦毋須受有關法例規管。不過，這些機構如經常性㆞提供這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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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日常業務的㆒部分，並以謀取金錢㆖的利益為目的，便需要申

領旅行代理商牌照。這些機構的另㆒個選擇就是可以將有關服務交由持

牌旅行代理商代辦。根據㆖述的背景資料，我們懇請委員要注意的是，

這類境外體育和康樂旅遊活動是否由私㆟會所舉辦並非要點所在，最重

要的考慮因素是這些機構是否經常㆞以商業性質舉辦這類活動，作為其

業務，並以謀取金錢㆖的利益為目的。

在㆓零零㆓年㆓月五日的《2001年旅行代理商 (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第㆕次會議㆖，我們提交了有關“到港旅行代理商業務定義適用

範圍”的資料文件，並概述《旅行代理商條例》的立法用意。條例草案

委員會就文件內容詳加討論，並對我們所作的澄清表示滿意。儘管該文

件 眼於到港旅行活動，但規管外遊和到港旅行代理商的原則及理據其

實無異。因此，現隨函附㆖該文件的副本，以供委員參考 (附件A)。

希望㆖述資料有助委員了解現行《旅行代理商條例》的涵蓋範圍

和用意。

經濟局局長

(何靈光                       代行 )

連附件

㆓零零㆓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A



二零零二年二月五日會議

資料文件

立法會

《 2001 年旅行代理商 (修訂 )條例草案》
草案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到港旅行代理商

定義適用範圍

目的

本文件是應委員的要求，就建議中的法例列出當局無意發牌規管

的活動及業務種類。

背景

2 . 根據《 20 01 年旅行代理商 (修訂 )條例草案》，任何人如在香港顯
示自己經營並且經營條例草案中所載的業務，即為他人獲取載運、住

宿及 /或其他訂明的服務，即視為經營到港旅行代理商業務。在二零
零二年一月十七日舉行的第三次草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關注到，按

照草案內容，一些機構若需要安排住宿、訂票，及 /或安排草案所規
定的“訂明服務”，作為其核心業務的附帶服務，可能會被牽涉在

內。我們同意給委員列出例子，概括地提出我們無意發牌規管的活動

種類。

《 20 01 年旅行代理商 (修訂 )條例草案》的立法意向

3 . 《旅行代理商條例》 (第 218 章 )，規管著「顯示自己經營，並且
經 營 以 下 業 務 － ( a )替 他 人 獲 取 在 旅 程 中 以 任 何 運 輸 工 具 提 供 的 載
運，而該旅程從香港開始，其後主要在香港以外進行；或  ( b )  代另
一人獲取在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住宿，而該另一人或其代表就住宿費

用向該人或會就住宿費用向該人繳付款項」的人士。這些條款涵蓋外

遊旅行代理商的業務。《 20 01 年旅行代理商 (修訂 )條例草案》旨在擴
大現時的規管制度，一併涵蓋到港旅行代理商。任何「顯示自己經

營」而且以商業性質「經營」到港旅行活動／服務業務，並以謀取金

錢利益為目的機構，都必須申領牌照。因此，到港旅行代理商業務的

定義，應循這政策意向加以詮釋。需要領牌的業務將包括旅行社及以

提供法例所訂定各項服務為其核心業務的公司和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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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按照以上的原則，建議中的法例無意將一些並非以提供和旅遊有

關服務作為其核心業務或基本宗旨，或只在偶然情況下才為旅客提供

有關旅遊服務的機構都納入規管。附件中列出了在一般情況下無須申

領牌照的活動和業務種類的例子。不過，倘若某機構經常性地以提供

該等服務為其正常業務的一部份，從而取得金錢利益，則該機構便需

要申領牌照。當然，該機構亦可考慮將有關服務外判給持牌旅行代理

商承辦。

考慮全盤事實

5 . 我們強調，要臚列具確定性的因素以決定何謂「顯示自己經營業

務」及「經營業務」，實有困難。當局在決定某些活動是否符合有關

定義時，會研究和考慮全盤事實。將予考慮的相關因素包括 (但不限
於 )經營的模式和規模、舉辦活動的頻密程度、有關業務是否以商業
性質經營及以謀取金錢利益為動機、機構的核心業務等。我們認為例

子中一些譬如由教育機構為海外學者偶然安排的活動，不能視作等同

「正在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無論如何，每宗個案會按個別情況定

奪。如果有關機構對於本身的活動 /業務是否應申領牌照有疑問，可
向旅行代理商註冊處查詢，亦可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

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經濟局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零零二年一月二零零二年一月二零零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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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活動下列活動下列活動下列活動 ////機構並非機構並非機構並非機構並非

草擬法例意圖規管的對象草擬法例意圖規管的對象草擬法例意圖規管的對象草擬法例意圖規管的對象

例子 我們的意見

大學為海外學者安排住宿 大學的核心工作並非提供旅行代理商

的服務，故不是法例規管的對象。

本地機構 /公司為參加交流計劃 /
活動的海外人士而安排的旅遊服

務

機構 /公司的核心業務並非提供旅行
代理商的服務，故不是法例規管的對

象。

為本地居民舉辦本港旅遊的旅遊

公司間中接待到港旅客

如該公司並無顯示自己經營及提供旅

遊服務予到港旅客和沒有經常性地提

供這些服務予他們，則該公司並非是

法例規管的對象。但如該旅遊公司經

常接待大批到港旅客，它則可能歸於

法例管轄的範圍之下。

企業活動籌辦機構為參加大型會

議的海外人士安排運輸、住宿及

觀光節目

如這些服務只是間中提供，則這些機

構並不是法例所規管的對象。但是，

如果這些是經常性提供的服務以及是

其核心業務的一部分，則該機構可能

會歸於法例管轄的範圍之下。

(請注意上述並非包括所有例子，亦不具有法律約朿效力。 )

附件


